附件1
申报人才优惠购房一次性告知单及相关说明

（一）基础信息材料

申购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人子女身份证、户口簿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、结婚证的原件及1份复印件。
（二）高校毕业生或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或自主创业需提供的材料

高校毕业生或技工院校毕业生缴交社保情况由县社保中心统一查询。自主创业人员还需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及1份复印件。

（三）确认高层次人才需提供的材料

经审核确认的福建省级、泉州市各层次人才的证书复印件。
（四）确认其他人才需提供的材料

1.高校毕业生请提供：毕业证书、带有二维码的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（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/）。

2.技工院校毕业生请提供：毕业证书（2015年6月以后毕业的技工院校毕业生的，毕业证书应当在人社部“人事人才管理信息系统-全国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查询”平台（http://rsrc.mohrss.gov.cn/jxxxcx/）可查询。

附件2

永春县人才优惠购房申请表
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日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婚姻状况
	

	身份证

（护照）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本    人

工作单位
	
	单位性质
	□公有制单位

□非公有制单位

	购房意向

小区、房号
	意向一：
	意向二：
	意向三：

	配偶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其    他

家庭成员
	姓  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姓  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姓  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姓  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人才类别
	
	证书编号
	

	县人社局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单位盖章）

	县不动产

登记中心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单位盖章）

	县住建局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单位盖章）

	县委人才办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单位盖章）

	备注
	


备注：1.永春县住建局联系方式，0595-23882265；

2.永春县人社局联系方式，0595-23897529；

3.永春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联系方式，0595-27000126；

4.永春县人才办联系方式，0595-23897394；

5.人才类别：填写“福建省引进人才（X类）”“泉州市第X层次高层次人才”“高校毕业生”或“技工院校毕业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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